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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依照

规定，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建设单位可以采取以下一种或者

多种方式发布信息公告： 

①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 

②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 

③ 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 

依照上述信息发布要求，结合本项目自身特点及项目周围的环境情况，本次公众参

与采用网络发布公示信息、登报公示、现场张贴公告等形式，开展公众参与调查。 

目前，本项目的公众参与进行了两个阶段的公示： 

（1）第一阶段：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时间为 2018年 12月 21日。建

设单位确定评价单位并签订委托书后 7 天内，在广东彩诗纺织有限公司网站以公告的

形式告知该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和评价机构的名称、联系方式等，向广大公众征

求意见。 

（2）第二阶段：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03 月 07 日至 2019 年 03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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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公示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的要求，

即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2018年 12 月 17日）后 7 个工作日内。首次公示向公

众公告下列信息： 

（1）建设项目情况概述； 

（2）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3）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4）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5）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2.2公开方式 

2.2.1网络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广东彩诗纺织有限公司网为广东彩诗纺织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便于公众了解本项目

情况并对本项目公开信息进行浏览及提出意见。 

（2）网络公示时间、网址及截图 

建 设 单 位 于 2018年 12 月 21日 在 广 东 彩 诗 纺 织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 网 址 ：

http://www.hzcaishi.com/newsinfo.asp?id=70&newsort=1）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公开，公示截图见图2-1。 

http://www.hzcaishi.com/newsinfo.asp?id=70&newsort=1）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截图见图2-1。
http://www.hzcaishi.com/newsinfo.asp?id=70&newsort=1）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截图见图2-1。


广东彩诗纺织有限公司大塘园 A 区 9-1 号地块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3 

 

图 2- 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公示截图 

2.3公众意见情况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的相关意见或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主要内容基本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通过网络平台、报纸、

现场张贴公告等方式进行了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公示时限为 2019 年 03 月 07 日

至 2019 年 03月 21 日（共 10 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2）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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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6）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的主要内容和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 部令第 4 号）的相关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 网络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广东彩诗纺织有限公司网为广东彩诗纺织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便于公众了解本项目

情况并对本项目公开信息进行浏览及提出意见。 

（2）网络公示时间、网址及截图 

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03 月 07 日至 2019 年 03 月 21 日在广东彩诗纺织有限公司网

站（网址：http://www.hzcaishi.com/newsinfo.asp?id=71&newsort=1）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的

公示，并在同一页面设置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下载链接，方便公众

下载查看和提出意见。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详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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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  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络公示截图 

3.2.2报纸 

（1）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 

建设单位在《广东建设报》上登报进行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广东建设报》是广

东省唯一获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建设领域行业大报，广东省建设厅是《广东建设报》的

指导单位。《广东建设报》经20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最具影响力的建设

类专业报纸之一。通过《广东建设报》对项目征求意见稿的登报公示，可以更快更广

地将项目信息传播给群众，更加广泛地听取采纳群众意见。 

（2）报纸名称、日期及照片 

建设单位于 2019年 03月 11日及 2019 年 03月 13日在《广东建设报》上登报进行

征求意见稿的公示，前后共在报纸上公示 2 次。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内容截图详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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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 

（1）张贴区域选取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张贴在项目厂区大门处、潦边村委会、连滘村委会。项目

所在地大门外为开元路，人流车流量大，公示张贴在门外显眼位置，方便群众阅读；

潦边村委会、连滘村委会为项目周边主要村庄的人群集中点，将公示张贴在村委会公

告栏可以让群众更加方便地对公示进行阅读。 

（2）张贴的时间、地点及照片 

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03月 07日至 2019 年 03 月 21日在项目厂区大门处、潦边村

委会、连滘村委会等周边的村委会公告栏张贴公告进行征求意见稿的公示。 

本项目周边村委会公告栏张贴公告现场照片详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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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1）征求意见稿公示报纸公示照片（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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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2）  征求意见稿公示报纸公示照片（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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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地 项目所在地 

  

潦边村 潦边村 

  

连滘村 连滘村 

图 3- 3 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开现场公示照片 

3.3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获取征求 

意  见  稿  或  网  上  自  行  下  载  （  网  址  ：

http://www.hzcaishi.com/newsinfo.asp?id=70&newsort=1），公众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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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邮件、信函等方式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公众意见表可网上自行下载，链

接如 下 ：（http://www.hzcaishi.com/newsinfo.asp?id=70&newsort=1）。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馈意见。 

3.4公众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或建

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在前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或

建议，且本项目不属于“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因此未进行深度

公众参与。 

5 公众参与处理情况 

5.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在本项目的“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稿公示”阶段，建设单位未收

到公众提出的对该项目的意见或建议。 

5.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建设单位在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的意见或建议。 

5.3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建设单位在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该项目的意见或建议。 

 


